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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社会经济发展与住房建设

1
.

我 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 1 9 8 8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 4 0 1 5亿人民币

,

国民收 入 为

1 1 7 7亿人民币
,

人均国民收入为 1 1 0 0元人 民币
,

折合 30 0美元
。

1 9 8 9年 4 月
,

我国总人 口已达到 11 亿
。

在人 口基数大
,

经济较落后
,

各民族
、

各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
,

如何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
,

既是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的大事
,

也

是摆在 中国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

2
.

我国的城乡格局为城市
、

建制镇
、

集镇
、

村庄四种类型
。

1 9 8 8年底
,

我国共有城市

4 31 个
,

建制镇 1
.

1万余个
,

集镇约 9 万个
,

村庄 5 00 多万个
。

在住房政策
、

改革进程
、

建筑

形式
、

发展途径等方面
,

城市和建制镇比较接近
,

统称城镇住房 ; 而集镇和村庄又属另一类

型
,

称之村镇住房
。

城镇住房与村镇住房的主要不同点之一
,

在城镇
,

占总数 70 %的住房为

政府及各单位所有
,

称为公有住宅
,

为个人所有的私有住 宅 只 占 30 % ;
而在村镇

,

住房几

乎全为私有
,

即为居住者个人所有
。

由此引出
,

城镇住房主要靠政府和企业
、

事业单位投资

建造
,

而村镇住房主要靠居住者 自己投资建造
。

不同点之二
,

城镇住房多数为公寓式的多层

(四至六层 ) 楼房
,

建筑结构
、

质量和设计水平较村镇住房好
,

而村镇住房多数为平房
,

结

构简易
,

设施简单
。

在全国 n 亿人 口中
,

有 2 亿余人 口居住在城镇
,

近 9亿人口居住在村镇
。

3
。

在基本解决人 民的温饱之后
,

国家将解决全国人 民的住房问题作为一项人民安居乐

业
,

社会安定团结的大事来抓
,

积极推动住房改革和住房发展
。

自1 9 7 9年实行改革开放
、

经

济发展的总方针以来
,

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较大幅度增长
,

住房建设投资也随之增加
。

19 7 9

年至 9] 88 年的十年中
,

全国住宅建设总投资占 G N P 的比重达到 7 ~ 8 %
。

大规模的住房投

资
,

使我国住房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在城镇
,

我国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住宅发展中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
。

19 7 9年至 1 9 8 8

年的十年中
,

平均每年新建城镇住宅 1
.

24 亿平方米
,

折合 2 25 ~ 2 40 万套
,

使居民的人均占有

住房建筑面积 由建国初期 ( 50 年代初 ) 的 6
.

4平方米
,

增加到 1 9 8 8年的 1 5 平方米左右
。

1 9 8 8

年来
,

全国城镇住宅建筑面积 已有 28 亿平方米
。

大约有 1 / 3 的居民住在质量较好
,

设备较齐

全 的成套住宅 (有独用厨房
、

卫生间的 独门独户住宅 ) 中
,

城镇露宿街头
、

无处投宿的现

象
,

已难以找到
。

在村镇
,

住宅发展很快
, 1 9 7 9年至1 9 8 8年

,

全国村镇平均每年新建
、

翻建住宅 6 一 7亿

平方米
,

使人均占有住房面积从 SQ年代的11 平方米迅速提高到19 平方米以上
,

房屋质量也有

较大提高
。

农村居民平均每户拥有房屋间数达 5 间左右
。



二
、

改革前城镇住房状况和住房政策

4
.

从新中国成立至 1 9 7 8年的 2 9年中
,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在新建住宅和改造旧住宅区中

投入了一定的财力
、

物力
,

特别在重点经济建设的城市和新工业区
,

建设了一 片片新住宅区
,

使许多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
,

但是从总体看
,

建房速度跟不上人 口增
一

长速度
,

城

镇特别是大城市的住房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具体表现在
:

① 数量短缺
。

据 1 9 7 8年统计
,

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只有 3
.

6 平方米
。

缺房户 (包括两户

同居一室
,

大儿大女与父母同居一室的不方便户以及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4 平方米 的拥挤户 )

和无房户占总户数 35
.

6%
。

② 破房严重
。

各城镇有许多破 旧住宅未得到改造
,

半数左右的房屋失修失养
,

许多居

民住在破
、

漏
、

阴
、

潮的住房里
,

居住环境很差
。

③ 占用不均
。

在城镇职工居民统一由国家分配公房的前提下
,

有些人占房过多
,

不但

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平的矛盾
,

而且还加剧了住房紧张程度
。

5
.

造成城镇住房严重短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

一是中国经济落后
,

加上国民经济发

展的指导方针出现失误
,

城镇住房发展缺乏经济基础
,

以至使城镇住宅建设速度跟不 上城镇

化引起的城镇人 口高速增长 ; 二是住房体制上存在严重弊端
。

1 9 7以卜前
,

城镇住宅建设的投

资基本上只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这一个渠道
,

其中
,

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的住房投资占城镇

住房投资的90 %以上
,

政府财政本来就不富裕
,

当国家经济发生困难时
,

势必压缩城镇住宅

投资
。

加上城镇公有住房实行低房租政策
,

买房不如租住公房
,

造成了城镇居民全靠国家解

决住房的局面
。

三
、

在改革中发展住房

6
.

1 9 7 9年之后
,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
,

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以年递增 9
.

6% 的速度

发展
,

国民收入以年递增 8 % 的速度增长
。

与此同时
,

国家对城镇住房和农村住房的政策进

行了调整
,

对城镇住房体制开始了改革
,

从而迎来了城镇和村镇前所未有的建房高潮
。

7
.

1 9 7 9年后的十年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十年
,

也是城镇住房迅猛发展的十年
。

1 9 7 9

年至 1 9 8 8年十年中
,

全国城镇共竣工住宅 1 2
.

4亿平方米
,

十年城镇建成住宅的面积 占1 9 5 0年

至 1 9 8 8年 3 9年城镇新建住宅总面积 1 7
.

2亿平方米的72 %
。

这一阶段城镇住房发展速度超过城

镇人口增长速度
,

使人均住房面积逐步增加
,

加上国家采取
“ 一 手 抓 新 建

、

一手抓改造维

修
” 的方针

,

许多破 旧住房逐步得到改造
,

住房质量和居住环境有了较大提高
。

8
.

1 9 7 9年以后
,

我国城镇住房体制的最主要改革是住宅建设投资结构的改革
,

具体地

说是国家提出了发挥中央
、

地方
、

企业
、

个人四个方面积极性建设城镇住宅的方针
。

原来的

“ 一元投资结构
”
改革为

“
多元投资结构

” ,

不仅增加了国营企业更新改造措施资金
、

集体

所有制单位资金和个人资金渠道
,

而且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
,

又包含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

政
、

企业事业单位自筹
、

以及利用外资和银行贷款等多方面
。

住宅投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

政府财政的住宅投资在数量上没有多大减少
,

但所占住宅投资的比 重 由过 去的 90 %下 降为

18 %左右
。

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投资迅速增长
。

改革后的第一年即 1 9 7 9年
,

城镇建成住宅面积

达 7 4 7 6万平方米
,

等于 1 9 7 8 年的 2 倍
。

1 9 8 5年以来
,

一直保持在年建成 1
.

3~ 1
.

5 亿平方米

(合 2 6 0~ 3 0 0万套 ) 的水平
_ _

七
。



9
.

建设城镇住房的四个主体力量中
,

企业 (含事业单位
,

下同 ) 的积极性发挥最好
,

力量也最大
。

1 9 7 8年后
,

国家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鼓励企业 自筹 资 金 建造住房的政策和措

施
。

例如
,

每个企业职工住房建设资金在企业基金中优先安排
; 在建筑钢材不足的情况下

,

国家给予一定数量建房用的钢材指标 ; 允许老企业用 自有资金建职工住房
,

国家不控制建设

规模等
。 1 9 7 9年以来的十年中

,

企业 自筹资金建住宅一直 占城 镇 住房 建设总投资的 60 %以

上
,

成为城镇住房发展 的主要力量
。

1 0
.

城镇住宅建设投资结构的改革
,

还明显地体现在居 民个人建房投资不断增长上
。

在

1 9 7 9年之前
,

城镇个人建房微 乎 其 微
。

1 9 7 9年全国城镇个人 建 造 住 宅投资只 占住宅总投

资的 1
.

9%
,

竣工面积 2 5 0万平方米
,

占当年新建住宅总面积 7 4 7 7 万平方米的3
.

3%
,

而 十年

后的 1 9 8 8年
,

个人建造住宅投资占住宅总投资的 1 8%
,

竣工面积达 4 0 3 4万平方米
,

占当年新

建住宅总面积的 30 %
。

从面积上看
,

1 9 8 8年个人投资建房为 1 9 7 9年的 16 倍
。

需要说明的是
,

在普遍号召鼓励城镇居民个人投资建造住宅的同时
,

政府把这项工作的

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建制镇
。

原因之一
,

小城镇建设用地比较充足 ; 原因之二
,

住宅建筑结

构较简单
,

便于个人建造
;
原因之三

,

有个人建房的传统
。

实践证明
,

这一选择是明智的
。

各地城镇在组织个人建房中
,

采取的主要方式有
:
自筹自建

、

民建公助
、

集资建房等
。

1 1
.

组织合作建房是发挥 四个积极性发展住 宅 建 设 的另一种形式
。

如北京
、

天津
、

武

汉
、

昆明等 22 个建设用地紧张的大中城市建立了住宅合作社
。

合作建房的形式有下列几种
;

( 1 ) 由政府部门或工会组织牵头的住宅合作社
;

( 2 ) 由企业牵头组织的住宅合作社 ,

( 3 ) 由居民自愿组织起来的住宅合作社
。

多种类型的住宅合作社均得到了政府和单位的大力支持
,

这体现在税收上给予减免
,

在

建设用地上给予优先及无偿或减价划拨
,

在资金上给予低息贷款等方面
。

居 民加入住宅合作

社
,

可以较早获得住房使用权
,

可以对住宅设计提出自己的要求
。

据不完全统计
,

22 个城市

合作建房己竣工的住宅有 90 多万平方米
。

这是一项受到居民欢迎
,

很有发展前途的形式
。

1 2
.

组织公有住宅向居 民出售
,

是改革我国城镇制度
,

发挥居 民个人积极性的一条重要

途径
。

1 9 7 9年后
,

国家明确提出
,

新建公有住宅和旧公房均可以出售给个人
。

十年来
,

这项

改革作过多种试验
。

新建公有住宅向个人出售的方法已在大多数城镇推行
。

我国新建公 有 住 宅 的出售实行
“
双轨制

” ,

即建造标准较高的住房
,

以优惠价格向单位职工出售
。

优惠价一般 低 于 住 宅

单方造价
。

在大城市
,

公有住宅出售的市场价格等于优惠价格的 2 倍以上 (北京达到 6 ~ 7

倍 )
二一套普通标准新住宅的优惠价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 6 ~ 7 年的收入

。

据 1 9 8 1年至 1 9 8 8年

的统计
, 8 年中

,

全国城镇共 出售新建公房 1 8 4 4万平方米
,

回收资金 56 亿元人民币
。

其次
,

开展 l日公房的出售
。

80 年代先从一些中小城镇出售平房开始
,

鼓励原住户购买
,

价格比较便

宜
。

1 9 8 8年后
,

国家又进一步提出将公寓或成套公有住宅也 以优惠价格出售给现租用户
。

据

1 9 8 1年至 1 9 8 8年的统计
, 8 年中全国城镇共出售旧公房 1 2 9 2万平方米

,

回收资金 6
.

7亿元
。

1 3
.

国家在住房发展中采取的另一个方针是新区建设和旧区改造相结合
。

旧住宅区的改

造方法
,

有的是拆除重建
,

有的是部分改造
,

也有的是维修
,

改善
,

目前以拆建方式为主
,

分批分期实施
。

在实施中
,

采用统一规划
,

统一拆建
,

统一设计
,

统一施工
,

统一配套的方

扶
,

取得了较好的改造效益
。

上 海 市 改 造旧式里弄住宅的方式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
他们在

, 5 5
.



不拆除旧房
、

保持原有风貌的前提下
,

经过平面改造
,

升高屋面
,

不仅使 原 住 户增加了而

积
,

增设 了厨房和卫生间
,

还为一些新住户提供了住房
。

1 4
.

合理确定住房标准
,

严格控制住房面积
,

逐步改革住宅供应体制
,

这是我国城镇住

房发展的一 项重要决策
。

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

在人口众多
,

经济薄弱

的情况下
,

有必要对新建住宅的标准
,

特别是每套住宅的面积标准作出规定
,

对各类住宅类

型比例进行合理确定
,

以获得较好的住宅建设效益
。

国家明确规定
,

80 年代城镇住宅要以建设

中
、

小套型住宅 (即二居室和一居室带小厅的住宅 ) 为主
,

平均每套住宅的建筑面积要控制

在 50 平方米左右
。

这些政策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少数地方片面追求
“ 大面积

、

高标准
”

住宅的倾向
,

使之与我国国力相称
。

1 5
.

在推行城镇住房发展中
,

国家一直将解决居住困难 户 的 住 房 问题作为一项重点工

作
。

在我国
,

越是大城市居住问题越严重
,

居住困难户数量和比例越高
。

各大城市
“ 解困 ”

工作的作法主要有
:

( 1 ) 市政府制定
“
解困

”
计划

,

并从政府财政中提取一定 数 量 的 资

金
,

专门为居住 困难户建住宅
。

( 2 ) 居住困难户多的单位
,

提 出
“
解困

” 的要求
,

优先安

排 这 些 单 位的住宅投资计划
。

( 3 ) 凡涉及
“ 解困 ” 的住宅建设项 目

,

给予适当的税收减

免
。

( 4 ) 规定各房地产开发公司 (部门 ) 从所建造住宅中拿出一定的比例 (比如 5 一 10 % )

以优惠价格 出售给困难户多的单位
。

居住困难户比例较大的上海
、

广州等特大城市
,

经过近两三年的努力
,

己基本解决了人

均居住面积在 2 平方米 以下的特别困难户
,

现正在进一步解决人均居住面积 2 平方米以上的

困难户和结婚无房户
。

1 6
.

金融部门在城镇住房发展中
,

已开始并将进一步发挥其配合和支持的作用
。

四
、

我国住房发展战略与对策

1 7
.

联合国大会在 1 9 8 8年 12 月第 43 届会议上通过的
“
到 2 0 0 0年的全球住房战略

” 主要 目

标是到 2 0 0 0年使人人都享有适当的住房
。

我国在 1 9 8 6年 5 月颁布的 《城乡住房建设技术政策

要点》 中提出
:
到 2 0 0 0年

,

争取基本上实现城镇居民每户有一套经济实惠的住宅
,

人均居住

面积达到 8平方米 (折合人均使用面积 12 平方米 ) 左右
; 乡村居民每户有一所适用

、

卫生
、

紧凑的宅院
,

人均面积比城镇居民略大一些
,

能基本适应生活与生产需要
。

1 8
.

必须看到
,

中国城镇居住水平还很低
,

居住 困难户仍占总户数的 1 / 4 ; 城镇人口仍

在不断增长
。

1 9 8 5年一 1 9 88 年的城市人 口增长率平均为 4
.

8%
。

每年大约有 4 00 万人从农村和

其它渠道进入城市 , 每年有 2 60 一 3 00 万对城镇青年结婚需要解决住房
。

因而城镇住房问题仍

然是我 国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 问题
。

实现住房战略 目标的前提是 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

在此前提下
,

一要保证住宅建设的投资

规模
,

即全国城镇和村镇的住宅总投资占 G N P 的比例要相对稳定
。

在前十年 7一 8 % 的华

础上
,

今后十年保持在 6 ~ 7 %之间为宜
,

城镇住宅投资占全国住宅总投资的比例应当随着

城镇化的进程和城镇人 口比例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加大
。

二要控制城市人 口特别是大城市人 口

的膨胀
。

多年来
,

中国实行的
“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

,

适当 发 展 中等城市
,

积极发展小城

市
” 的方针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

,

以达到城镇住房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平衡
。

据初步测算
,

在

今后十年
,

中国城镇需平均每年建造住宅 2 亿平方米 (折合 3 60 一 4卯万套 ) 左右
,

才能基本



上满足住房需求
。

1 9
.

深入推进城镇住房体制的改革
,

是实现城镇住房发展战略的一个关叭 中国城镇房

改有两个着力点
,

一是确保住宅投资的合理速度
,

规模和稳定来源 , 二是改变住房分配的不

公
。

住房分配不公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

而且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

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实

现共同富裕
。

2百
,

认真执行好住房建设的各项技术政策
,

是实现城镇住房战略目标的另一个关键
。

五
、

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2 1
.

前十年城镇住房改革
,

贯彻发扬中央
、

地方
、

企业
、

个人四个积极性建设住宅的方

针
,

中央财政
、

地方财政和企业 (事业 ) 单位的住宅投资能力 已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

这三个

方面的积极性
,

归结为一点是
“
公家

” 的积极性
,

在今后深化改革中
,

要使其合理化
、

规范

化
、

稳定化
。

因为在现阶段
,

解决中国城镇住房还离不开政府和职工所在单位的投资
。

22
.

与此同时
,

改革的重点将放在充分吸引居民个人住宅投资能力上
。

1 9 8 8年底全国城

镇居民的银行存款 已超过 2 5 0 0亿元人民币
,

人均储蓄超过 1 0 0 0元
,

说明居民是有一定的购买

能力的
。

如果上述改革能顺利推进
,

不仅会使城镇住宅的总投资逐步增加 (如政府和企事业

的住宅投资不减少的话 )
,

而且
,

将促使中国城镇居 民消费指向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

从购

买高档耐用消费品 (如冰箱
、

彩电
、

录音机 ) 转向购建住房
,

住房消费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将

大大增加
。

2 3
.

造成当前我 国城镇住房分配不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有住宅的低租金制和实物分配

制
。

现在一个城市家庭每月房租只够买两罐
“ 可 口可乐 ” ,

用于住房支出的费用占消费总支

出的比例不到 1 %
。

当然
,

公房低租金制是与职工低工资制联系在一起的
,

它们与住宅的实

物分配相结合
,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扭曲和分房不公
。

住房的大小
、

好坏与职工工作好坏
、

贡

献大小和工资高低
,

没有直接关系
。

这种情况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相悖的
。

因此
,

中国住房改革的另一个主要任务
,

是要改革现行的低房租制
,

使房租逐步接近住宅的价格
,

推行住宅商品化
。

从 1 9 8 7年下半年就开始进行房改试点的城市
,

如烟台市
、

蚌埠市
、

唐山市
、

沈阳市以及后来加入试点的成都市
、

深圳市等都是从改变低房租制着手的
。

其共 同 特 点 是
“
提租补贴

” 。

以烟台市为例
,

将每平方米住房使用面积月租金从原来的0
.

10 元左右提高到

1
.

17 元
。

这一数额相当于住房的维修费
、

管理费
、

折 旧费
、

租金和一部分投资利息
。

同时
,

由

职工所在单位给原住公房的职工发放住房补贴
,

住房补贴按职工基本工资的2 3
。

5%发给
。

因

各地的工资水平
、

住房水平不同
,

国家主管部门要求控制在职工基本工资的 18 ~ 25 %之内
。

也有一些城市
,

采取了少量提租
、

不发补贴的办法
。

还有一些城市
,

采取收取住 房 保 证 金

(或称押金 ) 的办法
。

目前
,

公房低租金制的改革还只在少数城市或少数公有住宅中推行
,

而且提租后的租金数额离商品住宅价格的距离仍较大
,

但已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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